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课程学分转换办法（试行）

增教文[2009]51号

为了规范学籍管理，加强转专业、辅修中止、转学成绩的管理，保障学生的利益，现对我院本科生相同层次、相同名称、学时相当课程学分的转换做如下规定：

一、申请转换成绩的手续

1、申请转换成绩的学生，须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成绩单原件。本人填写申请表，经所在系主任审核同意后，由教务员统一交教学处办理。

2、学生申请转换和认定成绩以一次为限，一经确认不得修改。教学处不受理学生个人提交的成绩转换申请。
二、转学学生成绩转换

1、他校与我院教学计划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可以转为我院的课程；课程名称不同，但课程内容基本相同的课程，可转为我院相应课程；课程名称和课程内容均与我院的教学计划课程不同的，可酌情认定为专业选修或公共选修课程。

2、他校如学分/学时高于或与我院课程相同，按我院课程学分认定；如学分/学时与我院换算标准不一致，可按我院换算标准重新确定学分，一般课程18学时作为1学分，实验课36学时计1学分。如换算后学分低于我院课程学分但差别不大，由所在系提供初步意见，教学处审核认定转换学分；如换算后学分低于我院课程学分且差别较大，原则上只能认定为选修课程，并按实际转换学分录入。

3、转学学生从教学处主页下载并填写《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学生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附件），由开课系（部）审核转学学生在他校的修读课程。
三、校内辅修专业成绩的转认

辅修专业学分转入主修专业选修学分的有关规定：

1、办理申请退出辅修专业手续的学生可申请转换中止修读前已修读的合格课程成绩，记入主修专业任意选修课程，学分为2。

2、正在修读辅修专业期间，若出现主修专业课程补考不及格者，须终止辅修专业的学习，已修读的合格课程，按任意选修课程记入主修专业，学分为2。

3、可以转入的学分总量最多为6学分，转入学分时以课程为单位转换。

4、成绩转换在学生第七个学期的第3至5周内向辅修专业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5、对已办理过辅修专业学分转入主修专业成绩转换的学生，学院不接受其第二次申请。
6、学生本人填写《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学生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由学生所在系和教学处审核批准后，予以认定。
四、转专业学生学分认定

1、本条仅适用于在校期间有转专业经历的学生。学分认定只作为毕业资格审核的依据，成绩记录不作任何调整。

2、申请学分认定的原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学分数方面与转入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

3、修读的公共必修课程可全部认定；原专业修读的专业课程可认定成为任意选修课程，学分为2。

4、《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学生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经学生本人填写，学生所在系和教学处审核批准后，予以认定。

5、政治理论课程、大学英语、体育课程学分可直接转入新专业。

6、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学分的认定视转入系不同，认定方法有所差异：如转入计算机系，原修读的计算机课程只可作为任意选修课程。

7、大学英语学分的认定视转入系不同，认定方法有所差异；如转入外语系，原修读的大学英语课程只可作为任意选修课程，学分为2。
五、其它

本办法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由教学处负责解释。

附件：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学生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教学处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学生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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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１、申请课程学分转移时专业课程由学生所在系审核，公共必修课程由开课系审核。

２、须持成绩单原件办理，并在此表后附材料复印件。

3、此表用A4双面打印，一式三份，教学处、学生所在系、学生本人分别留存。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教学处  制
